附件1
宿迁市专利资助资金申请信用承诺书
根据《宿迁市专利资助资金管理办法》（宿财行〔2019〕52号）、《宿迁市企业失信惩戒和守信激励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（宿政办发〔2014〕168号）等有关规定，在申请市级专利资助资金过程中，本单位/本人郑重承诺：

一、严格遵守国家法律、法规和规章，全面履行应尽的责任和义务。
二、没有下列违法违规和严重失信行为：
（一） 弄虚作假造成恶劣影响；

（二） 违反法律法规造成严重后果；

（三）存在专利纠纷和非正常等不规范专利申请行为，以及其他情形，对市级专利资助资金管理造成严重不良影响。

三、材料所涉及的全部信息内容合法、真实、有效，符合专利费用减缴条件的费用均已减缴。
四、在省、市、县（区）公共信用信息系统中没有较重或严重失信记录。

五、若违反本承诺，经查实，愿意接受行业主管部门和信用管理部门的监督管理，并接受《宿迁市在财政资金使用领域应用信用信息和信用产品管理办法》（宿财规〔2015〕2号）等规定的处罚。

六、若违背以上承诺，自愿按照《宿迁市在行政管理中使用信用信息和信用产品实施办法（暂行）》（宿政办发〔2014〕171号）规定作为失信信息，记录到宿迁市公共信用信息系统，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

承诺单位（法人公章）或个人（签字或盖章）：

承诺单位或个人地址：
承诺单位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
电话或手机号码：              传真号码：
年   月   日
附件2
宿迁市市级专利资助资金申请表（发明、实用新型、外观设计、PCT）
	联系人
	
	联系电话
	
	联系地址
	
	是否符合专利费用减缴条件
	
	申请资助总金额(万元)
	

	序号
	专利号
	专利名称
	专利权人
	专利资助类别
	申请日期
	授权日期
	申请资助

金额(万元)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发明专利授权    件；实用新型专利授权    件；外观设计专利授权   件；PCT专利授权    件；合计            件。


专利资助申请人：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或签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请时间：     年   月   日

注：1.专利资助类别：发明专利授权、实用新型专利授权、外观设计专利授权、PCT专利授权；2. PCT专利授权资助总金额不超过5万元；3. 该表格可加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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